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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於今明兩天舉行所
謂的 「初選」 。為此， 「初選
」 負責人戴耀廷早前撰文，強
調 「初選」 參與者雖曾簽署協
議，表明反對派假若取得立法

會過半數議席，將會否決財政預算案，而其
主張符合基本法本身的制度設計。他又宣稱
，舉辦 「初選」 的資金全數是本地眾籌所得
，因而並不違反香港國安法云云。

借 「眾籌」 吸納境外資金？

戴耀廷的說法，實在是巧言令色。首先
， 「初選」 眾籌其實並不 「本地」 ，基本上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利用信用卡在網
上捐款，而且可進行匿名捐獻。誰又能保證
外國或境外機構、組織或人員，不會以匿名
捐獻的方式資助 「初選」 ？

另一方面， 「初選」 舉行的目標，是為
了令反對派取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以便他
們當選後否決財政預算案，從而逼使特區政
府接受所謂的 「五大訴求」 。可見所謂的 「
初選」 ，是以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
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
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為目標。是故
，若有證據顯示， 「初選」 接受了境外勢力
，或其 「白手套」 的捐助，這便會涉嫌觸犯
香港國安法第29條第（二）款。

除了境外捐獻的問題外，香港國安法第
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在參選或者
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條例》第40（b）（i）條
亦規定：參選人須填妥一份載有一項示明該
人會擁護香港特區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聲
明的提名表格，否則便無法獲得有效提名，
即坊間慣稱的DQ。

然而， 「初選」 參與者已表明，他們的
目標是要逼迫政府接受所謂的 「五大訴求」
，其主張本身已經違反基本法的規定。

第一，基本法第63條規定：律政司主管
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但其中一個
所謂的 「訴求」 ，便是要求政府撤銷被捕人
士控罪，等同要求政府因政治因素向律政司
施壓，干涉對方的刑事檢控工作。

第二，基本法第85條規定：香港法院獨
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任何人會否被
控暴動罪成，應由法官依《公安條例》第19
條規定，以及控方所呈交的證據而判定。換
言之， 「取消暴動定性」 的所謂 「訴求」 ，
等同要求政府干預司法獨立。

此外，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8月
31日作出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
》，述明了特首的普選辦法和條件，只有根
據《決定》落實特首普選後，香港才可根據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作出的《關於香
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
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落實立法
會普選。是故， 「立即落實 『雙普選』 」 的
「訴求」 ，實際上是無視基本法，以及全國

人大常委會過去所作出的 「決定」 。

因此，雖說基本法第73（二）條授予立
法會議員審核政府財政預算案和臨時撥款的
權力，但是 「初選」 參與者所簽署的協議已
表明，他們否決包括財政預算案在內所有議
案的目標，逼迫政府接納所謂的 「五大訴求
」 ，而 「訴求」 的部分主張明顯違反基本法
，所以 「初選」 參與者已涉嫌違反香港國安
法、《立法會條例》，絕對可以成為被DQ
的理據。

參加 「初選」 已構成DQ理據

順帶一提， 「初選」 此一行為，即使不
違反香港國安法，但是 「初選」 的開支理應
計入選舉經費，為 「初選」 提供場地的一方
，以及為 「初選」 提供免費宣傳的媒體，其
場地當日的租金，以及媒體的宣傳費用，亦
應被視為選舉捐贈。在此情況下，為 「初選
」 提供場地及宣傳的人士及單位，若沒如實
申報 「初選」 的花費，便有可能觸犯法例。

除此之外，《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19條規定，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
收取的選舉捐贈達1000元以上，便須向捐
贈者發出載明捐贈者姓名及地址的單據。在
此情況下， 「初選」 的所謂眾籌接受1000
元以上的匿名捐款，亦有可能觸犯法例。由
此可見， 「初選」 除有機會因為接受境外捐
獻而違法，亦有可能因為接受匿名捐獻而違
法，有關方面應該作出調查，才能確保9月
立法會選舉公平公正。

時事評論員

反對派初選公然違法

反對派今日起舉行所謂的 「
初選」 ，雖然現在未知結果，但
至少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這
場 「初選」 不論由內到外，都是
一場問題層出不窮的 「選舉」 ，

遑論公平公正，投票結果非但無法 「團結」
反對派，反而更可能是反對派大分裂的開始。

先說外在的問題，這場 「初選」 由剛提出
開始，便已經被質疑偷步進行選舉宣傳，戴耀
廷等人更有操縱選舉之嫌。除了涉嫌觸犯《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執行過程中也
違規違例不斷。

先是有被徵用作票站的 「黃店」 收到商場
管理處的警告信，指此舉違反租務條例，如不
取消票站服務，將會採取封舖行動。最後該店
與戴耀廷等人商討後決定取消票站，足證有關
指控非憑空捏造。昨日房屋署也向部分反對派
區議員發信，警告 「票站」 並非與區議會事務
有關的用途，署方不排除採取適當行動，據悉
有區議員甚至遭警告會被取消租約。

儘管反對派一貫顛倒是非，將之扭曲成 「
打壓」 、 「白色恐怖」 云云，但負責為 「初選
」 設計投票系統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疑洩露受
訪者資料，恐怕就不容抵賴了吧！日前有網民
爆料，稱香港民研過去完成民意調查後，未有
妥善銷毀受訪者資料，結果令有關資料外洩，

昨晚警方懷疑有人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往香
港民研辦公室搜證。今次 「初選」 香港民研同
樣會收集選民資料，連有份參與 「初選」 的民
主黨，昨日也提出 「初選」 系統存在多項嚴重
漏洞，要求戴耀廷等人回應質疑，以維護 「初
選」 公正。試問這樣一個做事求求其的研究所
，還值得市民信賴嗎？

不過各位讀者別想錯方向了，民主黨之所
以提出質疑，跟維護 「初選」 公正其實沒什麼
關係，最大原因其實是為自己留一條後路。這
就要說到 「初選」 的內在問題，也就是反對派
的內部矛盾。

耍陰招分化「同路人」

今次 「初選」 其中一項規矩，是落敗者不
能參選立法會，雖然從大環境和機制上而言，
傳統反對派會較 「本土派」 或政治素人有利，
但凡事有萬一，如果一些近年屢遭選民批評的
反對派議員，諸如黃碧雲、楊岳橋、林卓廷之
流不幸滑鐵盧，這些政客是萬不會願意就此轉
做幕後啦啦隊的。 「初選」 今日開始，但民主
黨昨日才突然說系統存在嚴重漏洞，只有短短
不到一日的時間，要完全解決這些漏洞，想也
知是不可能的。民主黨想要的正正是留一道 「
初選未必公正」 的伏筆，方便日後輸打贏要。

即使 「本土派」 對此有不滿，但他們已無法現
在才說退出 「初選」 ，畢竟這樣便要背上「分
化同路人」的罵名了。

當然，想掩住所有人的口是不可能的。事
實上， 「港獨」 分子劉頴匡、梁頌恆等人昨日
便公開批評民主黨是否 「輸唔起」 ，或懷疑其
「想反枱」 。雖然民主黨事後解釋，其黨內區
議員昨日才首次有機會了解系統運作，但反對
派不是一直吹噓今次 「初選」 有多麼重要嗎？
怎會到最後一刻才想到要了解系統運作？

可笑的是，黃之鋒昨日出席電台節目，還
呼籲支持者踴躍投票，以保護 「被政府打壓的
一小撮人」 ，稱如果這兩日有十萬人投票，政
府想打壓也要考慮更多云云。黃之鋒這番話把
「初選」 說得有多麼重要，殊不知轉過頭來就
被自己人摑了一巴，因為至少民主黨就對 「初
選」 毫不重視。

再者，黃之鋒這番說話的邏輯也很奇怪。
即使多人投票可以增加政府執法的壓力，那又
跟 「初選」 有何必然關係？選民大可以等到立
法會選舉當日才投票，效果不是一樣嗎？黃之
鋒這番話說的其實是自己，希望 「初選」 的投
票人數可以讓選舉主任放其 「入閘」 。可惜的
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黃之鋒便注定無緣 「
入閘」 ，畢竟國安法針對的 「極少數人」 ，正
是黃之鋒口中的那 「一小撮人」 。

初選是一場由內爛到外的鬧劇
香港和台灣在文化背景、社會制度、意識形

態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一直以來港台互為重
要的貿易夥伴和旅客來源地，兩地經濟、文化、
科技、學術等交流合作及人員往來頻密熱絡。與
港台民間關係形成明顯反差的是，近年來，港台

官方關係停擺，公務往來和協商中斷，港台關係嚴重失調。
港台關係現狀主要源於以下三大因素：
首先，台灣民進黨當局拒絕承認兩岸同屬一中的 「九二

共識」 ，推行 「漸進式台獨」 ，煽動兩岸對立，不斷加大 「
倚美抗中」 力度，兩岸關係陷入僵局並出現倒退。港台關係
受制於兩岸關係，難以根本改觀。

其次，民進黨當局插手干預香港事務。在香港 「修例風
波」 中，大肆炒作香港問題，極力唱衰 「一國兩制」 ，利用
各種方式聲援支持 「反中亂港」 勢力，公開為逃到台灣的暴
徒提供 「政治庇護」 。全國人大決定制定香港國安法以來，
台方歪曲事實，惡意攻擊，還揚言搞所謂 「人道援助項目」
，公然對 「港獨」 表示支持。民進黨持續介入香港事務，港
台關係必然受到影響。

第三， 「台獨」 與 「港獨」 分裂勢力為配合美國遏制中
國、民進黨對抗大陸以及破壞 「一國兩制」 實踐，同流合污
，相互配合，相互利用。特別是香港 「修例風波」 以來， 「
台獨」 分子公開資助香港暴徒，提供協助、指導、培訓和募
集物資。而香港暴徒不斷升級暴力，散播誤導恐慌性言論，
配合蔡英文唱衰 「一國兩制」 。 「兩獨」 勾連既對香港、台
灣形勢產生負面影響，也會對港台關係產生干擾和破壞。

香港國安立法是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具里程碑意義的
大事。香港國安法通過並實施，有利於香港社會大局穩定，
有利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利益，有利於「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國安法主要針對四類危及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其
中之一是關於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所
謂 「境外勢力」 ，主要是指台灣民進黨及 「台獨」 分裂勢力
。可以預見，國安法實施後，長期以來在香港發生的愈演愈
烈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存在的空間將被壓縮， 「港
獨」 分子將受到強有力打擊， 「兩獨」 勾連將受到遏制，台
灣介入香港問題、干預香港局勢的空間必將受到限縮，將對
港台關係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未來港台關係，端視民進黨當局的態度和作為。首先，
改弦易轍，放棄 「台獨」 和與大陸對立對抗思維，回到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這是港台關係發展的前提條
件。其次，金盆洗手，停止任何干擾 「一國兩制」 、插手香
港內部事務、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行徑，遵守中央政府發表
的《關於處理 「九七」 後香港涉台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政策》
（即 「錢七條」 ），遵守香港國安法，為港台關係的穩定發
展排除障礙。

港台關係事關兩岸關係大局，也事關香港和台灣利益。
破壞了港台關係，既有害於香港，更有害於台灣。如果民進
黨當局為謀求穩固在島內執政，一直想在香港問題上做文章
，介入香港事務不收斂，依然我行我素，肆意妄為，衝撞香
港國安法，一定會適得其反，終將自食其果。這可不是危言
聳聽，不信，走着瞧！ 資深評論員

借香港做文章 台必自食惡果

去年區議會選舉前夕，黑衣暴徒破壞建制派
議員辦事處、襲擊建制派候選人及助選人員，在
這個對建制派極不公平的選舉環境下，反對派奪
取了大部分區議會議席、控制了17個區議會，令
本應急市民急所急、服務居民的區議會變得烏煙

瘴氣。但反對派並沒有因此而滿足，除妄圖取得立法會過半
數議席外，更以 「光復屋苑」 的名義，將魔爪伸向不同的業
主立案法團、業委會，以圖阻截所有不認同黑暴的資訊在屋
苑內自由流通。

其中一個例子為秀茂坪曉麗苑，反對派4月時發動居民向
法團濫作投訴，以 「部分免費電視之立場未夠中肯」 為由，
要求中斷屋苑接收該免費電視頻道。該要求立即引起其他業
主、居民猛烈反對，法團主席更指出，有關要求不但或違反
廣播相關條例，同時剝奪其他居民接收資訊的自由，認為投
訴不合理並拒絕接納。

然而，反對派並未心息，竟在 「限聚令」 實施下要求召
開業主大會提出 「重組法團」 ，又趁法團召開例會，竟糾集
近百名不知名人士包圍會議室，並高聲叫嚷，破壞屋苑安寧
，最終導致法團會議流會，積壓大量屋苑事務未及處理。

另一個例子是杏花邨，兼任杏花邨業主委員會委員的反
對派區議員黃宜，聲稱有居民投訴《大公報》贈閱版內容誤
導云云，遂以黑箱作業方式停止在屋苑內派送《大公報》贈
閱版，剝奪屋苑約2萬名居民選擇接收資訊的自由，這決定引
起居民強烈的反彈，業委會最終暫緩相關決定，但事件無可
避免造成屋苑居民分化撕裂，破壞原有的和諧環境。黃宜急
急在屋苑進行 「滅聲」 行動，無非是為將參與9月立法會選舉
的朋黨提前造勢。

法團或業委會為管理屋苑的法定組織，委員是居民授權
的代表，若有亂港分子滲入，將會令安居之所變成為永無寧
日的政爭場地。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不論是新成立法
團的委員或經改選選出的委員，須提交 「申報資格陳述書」
，以證明自己非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以及未有在過去五
年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判監超過三個月，陳述書並須送交土地
註冊處存檔。委員一旦提供虛假資料須負上法律刑責。

為防黑暴入侵屋苑，法團委員應有更高的道德水平，法
團可引入宣誓就職制度，誓詞中加入必須擁護基本法的內容
。委員一旦做出 「港獨」 言行，即可引用《宣誓及聲明條例
》將其踢出法團，甚至轉介予警方依法查辦。

香港國安法6月30日已在本港實施。逾300名反對派區議
員早前違反 「限聚令」 ，舉行無法律效力的所謂 「十七區特
別區議會大會」 ，非法通過所謂 「撤回香港國安法」 動議。
即使香港國安法不設追溯期，無法以國安法起訴這些反對派
區議員，但特區政府應積極研究他們有否違反參選時簽署的
確認書、宣誓就職時的誓詞，必要時DQ其區議員資格。

善用法律防止黑暴入侵屋苑

媒體報道，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接受
執政自民黨的對華譴責決議，原因是中國政府
「一意孤行」 制定並實施香港國安法云云。日

本執政黨公然發表狂言謬論，無疑是對中日關
係最大力的掌摑！

日本從不反思侵華歷史

1937年7月7日，日軍藉口一名演習士兵
失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駐守宛平城的
中國軍隊拒絕要求後，日軍便炮擊宛平城和盧
溝橋，赤裸裸展開第三次對華侵略（第一次是
1894年的甲午陸海的侵略之戰；第二次是
1931年9．18瀋陽事變全面侵略中國的東北）
。1931至1945年的十四年抗戰，中國軍民要
用落後的武器，以血肉之軀抵抗日本軍國主義
的侵略，我方無辜死傷慘重。單是南京大屠殺
已有三十萬軍民死傷。日軍侵華期間，中國土
地被鐵蹄踐踏，人命被戕害，場場恐怖的反人
道暴行罄竹難書。據統計，當時中國每三個家
庭裏面，就有一個家庭的部分或全部成員，死
於日本侵略的狂轟濫炸、亂槍掃射之下。經過
十四年的軍民同心攜手抗敵，終於迎來1945
年的抗日戰爭勝利。戰後，中國政府沒有瓜分
日本一塊領土、沒有索取一分賠償，只要日本
直面侵華暴行。

日本肆意侵略中國、殺戮中國軍民的惡行
鐵證如山，如今自民黨外交小組竟恬不知恥地
說因香港國安法實施， 「不得不請求取消」 國
家主席習近平國事訪問日本，這是哪門子的國
際關係？

筆者必須要問：近代歷史中，是誰最危害
中國國家安全？日本有沒有國家安全法？如有
，為何中國中央政府不能為轄下的香港特別行
政區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

不少日本媒體在香港都有派駐記者，日本
政府、政黨沒可能不知道中國中央政府出手制
定香港國安法，是因為香港回歸23年來一直
未能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加上 「反中亂
港」 勢力從2014年非法 「佔中」 ，到2016年
旺角暴亂，再到去年開始爆發的黑色暴亂，暴
徒使用的武力不斷升級，更有本土恐怖主義的
勢頭，難道日本人不知道嗎？如果黑色暴亂在
日本發生，東京、大阪街頭每天出現打砸搶燒
的亂象，執政自民黨會如何應對？

日本緊隨美國，公開發表如此荒謬的外交
聲明，是自降國格到最低點！

然而低處未算低，本港一些由公帑支付薪
津、嗜選票如血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跟緊美
日亂風大放厥詞，他們身為中國人而不知道中
國、不愛中國，他們算得上是一個真正的中國
人嗎？

筆者在這裏必須引述國學大師錢穆在《歷
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中所說： 「近代的中
國人，也有笑林文忠（林則徐）為頑固糊塗，
捧耆善、伊里布等為漂亮識大體的。這無異於
站在外國人的立場，代外國人說話。中國人自
己不知道中國事，便不愛中國。不知道中國
、不愛中國的人，如何算得是一個真正的中國
人！」

反國安法不配當中國人

筆者又想問問，那些恐懼香港國安法，不
斷污衊中央和特區政府、造謠抹黑國安法的反
對派議員們，他們是否持有香港特區居民身份
證、特區護照？如果有，他們必須捫心自問，
自己配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居
民嗎？代表市民議政時不覺慚愧乎？

歷史將會繼續記錄，香港國安法正式實施
，是保護着絕大多數奉公守法的香港居民，使
香港繼續繁榮穩定，並讓 「一國兩制」 行穩致
遠。

豈容日本對國安法說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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